伊春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伊环罚〔2025〕8号

当事人名称：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恩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704MA1C7PWF2L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双子河办事处新兴委。
我局于2025年4月2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正常运行，现场检查发现厂区东北处堆放污泥，数量约300吨，占地面积353.5平方米，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污泥应委托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处置，不应在厂内堆放。污泥装在玻璃丝袋内，散发臭味，污水从袋内渗出流淌到地面，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经进一步调查，污泥堆放时间自2024年11月至今。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违法主体；

2.授权委托书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受委托人身份。
3.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1 份、调查询问笔录 1份：2025年4月29日由伊春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制作，证明企业违法事实；

4.排污许可证副本（3页）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取得排污资格及污染物排放去向。

5.《伊春市友好区城市排水及污水治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复印件1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复印件1份、《关于伊春市友好区城市排水及污水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取得相关环保手续；

6.委托检测《环境空气和废气、水和废水、噪声、污泥》检测报告复印件4份、污泥检测报告电子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污泥和无组织废气检测情况。

7.《友好区污水处理厂污泥脱水记录表》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污泥产生情况。

8.《污泥处置转移联单》、《污泥处置合同》复印件各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2024年10月企业污泥委托外运处置情况及最后转运时间。

9.《污泥转运合同》复印件1份：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污泥委托伊春市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处置。

10.供电发票复印件3张、运行台账复印件2张、药品购买发票复印件6张：2025年4月29日由黑龙江龙发友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企业日常运营情况。

11.伊春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勘查平面图1张：2025年4月29日由伊春市生态环境局制作，证明厂内建设情况和污泥堆放位置。
12.现场照片10张：2025年4月29日由伊春市生态环境局拍摄，证明企业生产情况和污泥违法堆放情况。
13.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 1份，证明孙宇、张琳琳的身份和资格。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5月27日以《伊春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伊环罚告〔2025〕6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二）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规定，根据《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年版）》，结合环保行政处罚辅助计算结果表：排污单位管理类别:简化管理；危废年产生量/固废年产生量:50吨以上不足200吨/100吨以上不足500吨；产废去向:暂未处置或交由资质单位处理，后果：环境违法次数:1。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伍万肆仟元整（¥54000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账户名称：伊春市友好区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春友好支行，账号：08861101040008355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伊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铁力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伊春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7月8日

